关于《银川市人民政府公布保留 废止 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局组织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对市政府现行有效的10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本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需要进行全面清理。经我局梳理汇总，研究后起草了《银川市人民政府公布保留 废止 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现将征求意见稿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2017年12月12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公布全市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共保留85件。2022年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37件、宣布失效1件、修改1件。2017年至今，银川市人民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新制定行政规范性86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已无法适应改革发展需求且无修改必要，需要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阶段性任务已完成、有效期已过，需要宣布失效。为了加强对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对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公布保留 废止 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很有必要。
二、修改过程

我局对银川市人民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梳理汇总后，组织文件起草或者实施部门对现行有效的10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要求部门按照清理标准提出清理意见，市政府各部门共提出清理意见25条，经研究采纳了16条。经我局研究后，起草了《银川市人民政府公布保留 废止 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三、修改的必要性

   （一）关于废止的8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废止的8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因主要为上位法被废止、目标任务已完成、试点工作已完成、已有新文件做出新的规定等原因。
   （二）关于宣布失效的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宣布失效的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为有效期已过。
   （三）关于修改的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银川市农村重度残疾困难人口救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银政规发〔2021〕3号）自2021年8月1日施行以来，惠及了我市农村重度残疾困难人口，但在实践工作中，存在救助资金发放效率低等问题，故对文件相应内容进行了修改。因户籍改革，删除了“农村户籍”的表述。因农村重度残疾人主要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管理，为了便于工作开展，将牵头部门“乡村振兴局”修改为“市残疾人联合会”。
